附件1
学校2024年“双十”工作

一、十项重点工作
1.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。（牵头单位：党委组织部）
2. [bookmark: _GoBack]做好迎接省委巡视及反馈意见整改工作。（牵头单位：党政办公室、纪委办公室）
3. 召开学校第三次党代会。（牵头单位：党政办公室、党委组织部）
4. 扎实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。（牵头单位：纪委办公室）
5. 做好博士学位授予单位申报工作。（牵头单位：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处）
6. 做好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。（牵头单位：教学评价与督导处、教务处）
7. 开展50周年校庆活动。（牵头单位：党政办公室、社会合作处）
8. 推进制度“废改立”工作。（牵头单位：党政办公室、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处）
9. 做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验收准备工作。（牵头单位：科研部、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）
10. 实现到账横向经费不少于5600万元。（牵头单位：科研部）


2、 十件民生实事
1. [bookmark: _Hlk168421094]做好2024届毕业生就业工作。（牵头单位：招生就业处、研究生工作部）
2. 做好人事代理人员企业年金缴纳工作。（牵头单位：人事处）
3. 完成行政机关整体搬迁工作。（牵头单位：党政办公室、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）
4. 完成“民声呼应”线上平台建设。（牵头单位：网络与信息管理中心）
5. 开展全校教学、实验、办公用房使用情况的摸底调查和有序调整。（牵头单位：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、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处）
6.  完成滨湖校区幼儿园建设。(牵头单位：基建处)
7.  启动研究生公寓建设。（牵头单位：基建处）
8. 做好实验室废弃物处置工作。（牵头单位：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）
9. 完成2024年高知公寓绿化建设。（牵头单位：后勤服务与管理处）
10. 开展学校大门周边及校内交通专项治理。（牵头单位：保卫处）

